参赛电子版照片命名及相关要求
一、文件命名

每件文件名必须按以下顺序命名，各项目间用一个空格分开（不用短横线或下划线），切勿遗漏任何一个项目：

组别 区县 学校全称 作者姓名《作品名称》指导教师

如：

小学组 宝山区 上海市宝山区共富实验学校 王梓萌《配合默契》（组照之一） 杜开震老师.jpg

小学组 宝山区 上海市宝山区共富实验学校 王梓萌《配合默契》（组照之二） 杜开震老师.jpg

初中组 青浦区 上海市青浦区实验中学 邵梦诗《跳》杨大胜老师.jpg
高中组 普陀区 上海市宜川中学 刘凯茜《快乐运动》（组照）周晨老师.JPG

提示：

1. 组别：按比赛要求，如：“小学组”、“初中组”和“高中组”，请不要遗漏“组”字；

2. 区县：按最新的区县表示，请不要遗漏“区”或“县”字；
3. 学校全称：请按奖状打印所需，输入完整的学校全称；
4. 作者姓名：正确输入；

5. 作品名称：请用书名号表示“《精彩瞬间》”；已拼接制作在一起的组照，请在作品名称后加上“（组照）”；未进行拼接的组照，请在每张照片名称后加上“（组照之一）”、“（组照之二）”等；
6. 指导教师：指导教师姓名必须加在作品名称后，如有2位指导教师，姓名间以空格分开。如：“董尼 盛洁老师”。
二、文件属性

1. 参赛文件必须为“jpg”格式，不接受“bmp”、“raw”等格式文件；

2. 参赛文件除拼接完成的组照作品外，都必须保留完整的EXIF信息；

3. 参赛文件不得小于2MB，但不能超过10MB。

三、文件夹
1. 各学校上交各区县时，用一个以自己学校全称命名的文件夹。文件夹内不再建立类似“组别”的文件夹，按照上述文件命名的文件将自动按组别或作者排列；

2. 各区县送交市的文件夹以自己的区县名称命名，文件夹中不建任何文件夹（绝对不应有学校或个人文件夹在区县文件夹中，所有学校交来的文件都是直接粘贴在区县名称的文件夹下面）。
四、摄影竞赛评审规则

参赛电子版摄影作品（照片）全部制作成光盘上交，凡不符合以上电子版照片命名和相关要求的参赛作品一律不予评奖。
